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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生死觀 

■賴明亮 

一、理論
 

在各種宗教中，最看重生死大事的大約是佛教了。明朝憨山大師提

及，「從上古人出家本為生死大事，即佛祖（註一）出世，亦特為開示此

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夢遊集）。佛教

認為生死的根源在於無明，去無明而顯出自性智慧，即可得涅槃（註二）

解脫，是以佛教稱為是智慧的宗教（參考 1）。 

佛教對生死的看法，以十二緣起（參考 2）來說明最清楚。它是佛陀

得道前後所悟出的眾生生死的緣由，也是佛陀當代說教的淵源。由於當時

流行著印度教輪迴的思想，佛悟出的道理是，生死輪迴的基本根由，在於

無明。「無明」是指蒙蔽本來清淨自性，由長遠以來因妄想執著而積聚的

習性業力（註三），是一種妄心，也就是不明白諸行無常（沒有一樣東西

是永恆不變的），諸法無我（一切事物，無論精神物質，皆為緣生緣滅，

因而無本體、無自性，無法自己為主宰）的迷惑之心。由此妄心而起

「行」，行一般代表身、口、意三業之行，於此特指心業之行。「識」則

是指因為過去業力（無明）的牽引，由妄心帶動之分別顛倒而入胎之識，

或叫做中陰（註四）。如以人類為例，識加上父親的精子和母親的卵子，

就形成胚胎，有物質性 （色），也有其精神性（名），然後種種感覺器

官（如眼睛、耳朵、鼻子、舌頭、痛覺、溫覺、觸覺、振動覺等，統稱眼

耳鼻舌身）及意識的形成及產生作用即為「六入」。種種感官對外界環境

的接「觸」，自然形成不同的感「受」，如感到痛苦的稱為苦受，感到快

樂的即為樂受。由於凡人不知道世界諸事皆是因緣和合，無有恆久存在的

道理，因而對於種種的財、色、名、食、睡，因為可以帶來感官一時的快

樂而貪「愛」，進一步而生起執著之心，即是「取」。在貪愛執著的過程

之中，起了種種是非之心，造作種種善惡之事（有），都在人人皆具，本

自清淨的佛性上加上污染的痕跡，加重前述妄想執著的習性業力（無

明）。而在長短不一的生命歷程中，個人可能生病，歷經老化，而終於免

不了一死。死之後，除非是上善者及巨惡者直接超生或下墮地獄，否則神



 

 30 

第
四
屆
佛
法
與
臨
終
關
懷
研
討
會
─
死
亡
，
您
準
備
好
了
嗎
？

識尚存（即前述中陰身階段），伺機尋有緣之六道（註五）而重新入胎，

眾生在此因緣中流轉不已，而在生死中輪迴升沈。因此，佛教認為，如果

要不死，除非不生，要不生，則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事情是需要斷除無明，

透過種種修行，一方面去除心中的妄想執著，一方面不再造作新業，使得

藏識（註六）中的內涵清淨無染。 

在實踐方面，經由修持戒（戒律）定（禪定）慧（智慧）三學及八正

道是達成解脫的道路（參考 3）。八正道即是在戒之下的正語（right 

speech，即不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正命（right livinghood，即符

合佛法的正當職業生計），正業（right behavior, 即離殺、盜、淫），定

之下的正念（right mindfulness，即悟念正法，註七），正定（right medi-

tation，即無漏之清淨禪定，註八），慧之下的正見（right knowledage，

即明白苦、集、滅、道四諦，捨去諸邪見，註九），正思惟（right think-

ing，依如來教法之正見思惟，以理智來決定我們人生的目標）以及統攝

一切、遠離懈怠的正精進（right effort，腳踏實地，按步就班，不急不徐

有恆地努力）。後來逐漸發展之大乘佛法（註十），則由因緣生滅、逐漸

推演出法空的哲理，進一步體認當下一念的重要性。提倡煩惱即菩提，一

念清淨即是涅槃（參考 4），而且不分時空，平常心即是道，所以只要每

個人肯修行，人間即是淨土。雖然有論者評十二因緣過於消極，唯空宗哲

學，在中國大乘思想家中，於開創各門宗派時，祖師大德確有呈現入世之

積極性（如菩薩行當六度，又如禪宗所言，一日不耕，一日不食）。而且

在各宗教之中，唯獨佛教不假借外在極端的權威，純以內在體驗，心性涵

養等工夫去進行實證，避免獨斷而有其包容性，不論是由淨土的念佛迄一

心不亂（參考 5），禪宗的明心見性，密宗的三密相應，都提供了我們面

對死亡的一個可以實踐的修行方法。 

總之，世界主要宗教之終極目標，在基督教是永生天國，在佛教則為

涅槃解脫，在道家是道與玄同，在儒家則為仁道與天道實現及個人之安身

立命。對於一般凡人而言，在面對死亡之險境而能得到安慰者，還是以前

兩者為多。雖然上述思想有種種差異，但也有相通之處。如耶教講神的國

就在你們心意，就如同佛教提及的心淨一切淨，而耶穌在馬太福音中提及

的，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其實就和雲門文偃禪師

所說的，日日是好日，有異曲同工之妙。先聖先賢心靈，是有其共鳴之處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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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
 

在對病人進行靈性照顧上，我們仍然要謹記自主（autonomy，尤其是

尊 重 病 人 原 來 的 修 行 法 門 ） ， 行 善 （ beneficence ） ， 不 傷 害

（nonmallficence），保密及隱私（confidentiality & privacy），善盡職責

（fidelity），正義（justice），誠實（veracity）等原則。在實際目標上，

可以朝著以下幾個方向去做：1.協助病人圓其心願，2.幫忙病人找到生存

的意義，3.透過對佛法的闡述及討論，砥礪他提起超越此生之信念，4.經

由對三法印的了解，幫忙他能坦然面對死亡並降低對死亡的恐懼，5.實行

宗教儀式如懺悔或其他方法來令患者能釋怨解冤報恩，而平安其心，6.依

病人平素修行方向，在身體狀況許可時鼓勵他，如身體狀況無法禪坐行密

時，則介紹念佛法門，7.不要忘記家屬也需要我們的幫忙，尤其病人往生

之後的喪葬儀式及悲傷輔導。釋道興師父曾經將印光大師和弘一大師的意

見整理出來，相當具有實用價值（如下表）。 

 

書 對象 a.臨終前 b.臨終時 c.臨終後 

病人 1. 應將家事及身體悉

皆放下。 

2. 病未重可服藥、既

重可不服藥、苦劇

勿驚惶，專意念佛

希冀往生西方。 

3. 自己衣物病重時即

施於人。 

姿勢隨意，不宜勉強  

人 

 

 

生 

 

 

之 

 

 

最 

 

 

後 

看病者 1. 病人神識猶清，應

請善知識為之說

法，盡力安慰。 

2. 舉病者今生所修善

行、讚嘆之，令生

歡喜，無有疑慮。

1. 勿詢問遺囑，勿閒談雜

話，令病人牽動愛情、

貪戀世間、有礙往生。

2. 病人自言欲沐浴更衣，

可順其欲而視為之，若

不能言者，皆不須強

為。 

3. 助念音調或法器，隨病

人好樂念之，萬勿固

執。 

4. 家人不可哭。 

1. 不可急忙轉移，須

八小時後乃能浴身

更衣或哭泣，念佛

畢鎖門，以免誤觸

亡者。 

2. 八小時殮衣，宜用

舊物，新衣布施能

令亡者獲福，不用

好棺木，不做大

墳，因為奢侈不利

亡人。 

臨終三大要 善巧開導，令生正

信。 

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

念。 

切戒搬動、哭泣、以

防誤事。 

（人生之最後，弘一大師，臨終三大要─印光大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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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法師正巧事忙，無法前來幫病者開示時，下面的幾段文字可

以做為參考。 

你將清清楚楚地走向另一世界，從現在起不要去注意身體的感受，雖

然會感受到痛，不舒服，但是不要覺得那是你的身體；面對親人時，清楚

的知道你的親人在，但是不要想到他們是你的親人，否則會使你牽掛難

捨。 

你的身體會愈來愈不能動，不要覺得有恐怖的事要發生了，把它當成

是自然的現象，好像電影的淡入一樣，你將漸漸的淡入另一個世界。 

阿彌陀佛很慈悲地發了大願，只要臨終的人很虔誠念十聲佛號，他便

會來接引你去西方極樂淨土，那個地方，黃金為地，七寶池八功德水，非

常殊勝，諸上善人陪我們一起修行，永遠不退轉，所以你一定要至心歡喜

相信，一意念佛。 

這個時後，你最好念阿彌陀佛，如果無法口念，就用默念阿彌陀佛，

把全心全意放在念阿彌陀佛這件事上。你將感覺自己慢慢淡入，即將進入

一個光明的境界。 

這個時候，如果有光明的境界出現，不用害怕，這是好現象，不用退

縮，就進入那個光明世界。不管有沒有光明的境界，你的心都要跟光明在

一起，不管聽不聽到佛號，你的心都要跟佛號在一起。 

人的身體是無常的，人生聚散也都是因緣幻化而成，所以不用執著自

己的身體，當親人和你的緣份盡了時，自然就會分離，也不用難過，你不

在後，家裡的事親人會幫你料理打點，你不用擔心。當光明世界出現，阿

彌陀佛來接引你時，就放心地跟祂去吧﹗ 

註解
 

註一：佛祖，是國人對佛陀的尊稱；佛陀，姓喬達摩，名悉達多，西元前

六世紀頃出生於北印度，是今尼泊爾境內釋迦國太子，由於見到人

生的真相及痛苦，於二十九歲毅然捨家修行，六年後於菩提樹下證

得正覺，之後，人即稱之為佛陀，是覺者的意思。覺是表示自己覺

悟了真理，也教化世間人能夠覺悟，同時他的修行達到最完美的境

界。他教導的理論修行方法及其衍生之宗教儀式則統稱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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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涅槃，原意指凡人經修持而證得見本有之佛性。圓覺經曰：以因緣

俱滅，心相俱盡，曰之涅槃。又佛陀提及，眾生皆有佛性，又稱真

性、自性，常住佛性，妙真如性，真如實相等，即是各人自有、萬

德萬能、靈明洞徹，湛寂常恆的本性。此佛性因受妄想執著的無明

（見下述）及其所造之業力（見下述）障蔽，而未能顯露，如明鏡

蒙塵，因而有六道（見下述）輪迴，如能經由修行，得證知本性，

則能離生死而得解脫。證得涅槃之人，有下述幾種特質：(1)對世

情不牽掛，不執著，心行平直，類似夫子所言，從心所欲而不踰

矩。(2)對生死能坦然面對而不怖畏。(3)能承擔普渡眾生的大任。

(4)身心清淨，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5)像水一般滋養萬物，利益

眾生，如老子言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另一說，

因恭維亡者之生前修為已達此種境界，而尊稱其死亡為涅槃。 

註三：業的梵語是羯磨(kamma)，有造作的意思，在佛經俱舍論中提到

「思及思所作，思即是意業，所作謂身語」，可見指人在思想上，

或因思想發之於身體、言語的各種造作，不論善惡，都稱之為業。

業無形無相，無質無量，但起心動念，皆成業種，且又永不磨滅，

恆久存在，遇緣則起現行，有點類似我們意識中的印象。梁啟超先

生曾以下文說明業：「業是各人自己意志力不斷的活動，活動反應

的結果造成自己的性格，這性格又是將來活動的根底，支配自己的

命運。由支配命運那一點說，名曰業報或業果」。（見佛陀時代及

原始佛教教理綱要） 

註四：中陰即中陰身，又叫中有，大乘義章卷八，「欲色二界，皆有中

陰，唯重惡眾生，直墮地獄，上善眾生，遂往淨土」，可視為人死

亡後，留下之神識。佛教三界中欲界有形相色身，有飲食男女，色

界有形而無飲食無男女，無色界則為無形色之心識世界。 

註五：六道指天、人、阿修羅、畜生、惡鬼及地獄，前三者稱三善道，後

三者稱三惡道，如加上阿羅漢、菩薩、佛稱之為九法界。 

註六：藏識，佛法中把人對境攀緣的妄心，分析成為八個識，分別是眼、

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阿賴耶識又名藏識。前五識

只能知道自己感受的功能，第六（意）識則可以由前五識所引而且

生出了知，推測及判斷之功能；如眼見山光水色，則意識中感到悠

閒而適然。末那識，譯為意識，因怕和上述第六意識混淆，因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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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音譯，是屬於現今心理學上所述潛意識之範圍，它能執持阿賴耶

識中的見分為我而經常審度思量之。由於執「我」因此而和貪愛、

傲慢、偏見、愚痴等煩惱相應，是眾生自私自利的根源。阿賴耶是

梵語，譯意為無沒，表示歷經生死流轉，永遠不滅壞，中譯為藏

者，是因為它有能藏，所藏及執藏三義，是一切業力寄託之所在。

眾生當有起心動念或行為造作，皆會形成業種，藏於此識中薰習

（能藏），而且此為前七藏所攀緣者之根本（所藏），另外，它又

是末那識執持見分是我的源頭（執藏），此亦為本文提及十二緣起

中「識」之由來。 

註七：正念，在佛陀基本的教導而言，是指仔細觀察有關自身之事，仔細

省察有關自己的感覺，仔細觀照有關自己的心念，仔細觀察有關

「存在」的問題，小心理智地觀察，專心、勤奮、熱忱克服世間的

貪婪和憂慮，將它拔除。也有論者述及正念，即以四念處，觀身不

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吾人心念常受外境引誘而無法掌控），

觀法無我（如本文提及諸法無我）為修行之方法。又有一說法提及

正念乃是念佛（覺而不迷），念法（正而不邪），念僧（淨而不

染），念施（布施為六度之首），念戒（戒為修行之本），念天

（師法大自然）。 

註八：無漏，表修行達圓滿不退轉狀態。正定意指經由正當的禪定而達到

身心解脫的悟境。佛陀教誨弟子的原意是捨掉慾望，拋棄不善，斷

絕苦樂，消滅喜悅和悲傷，而達到不苦不樂的清淨境界。證嚴師父

對禪的看法是我們的思想、念頭若統統正確，專一心念，吃飯的時

候，就是吃飯，走路的時候，心就在腳上，這叫做禪。日本人則認

為一切事達其盡善盡美時，就是到達禪境。 

註九：諦是真理的意思，苦集滅道四諦是佛陀悟道之後，在鹿野苑首次說

法的內容，是佛法的中心思想。簡而言之，人生的苦（苦諦），如

誕生的苦惱（生苦），衰老的苦惱（老苦），病痛的苦惱（病

苦），死亡的苦惱（死苦），遇到可憎者的苦惱（怨憎會苦），和

親愛的人分別的苦惱（愛別離苦），所求不能如願的苦惱（求不得

苦）以及身心慾望煎熬的苦惱（五陰熾盛苦）等，並非是原罪，或

神降給我們的，而是由無明而起的渴求和貪愛（集諦）；如果想要

「滅」絕這些苦難，則必需修行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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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學佛修行，守五戒（去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修十善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

不貪、不瞋、不癡）得人天之果報，修四諦去我執，得阿羅漢果，

己不入輪迴，此為小乘；若更知救人度世，行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去法執，即成菩

薩道，是為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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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評值考題
 

(d) 1. 佛教對生死之看法以何者說明最清楚? 

 a. 三法印 

 b. 六波羅蜜 

 c. 八正道 

 d. 十二緣起 

 e. 以上皆非 

(c) 2. 何者是佛法實踐三學? 

 a. 佛、法、僧 

 b. 緣覺、聲聞、菩薩 

 c. 戒、定、慧 

 d. 天、地、人 

 e. 以上皆是 

(b) 3. 病人臨終，以何學佛法門最能廣用? 

 a. 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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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念佛 

 c. 修禪 

 d. 習密 

 e. 以上皆非 


